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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
	基於教學訓練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練者，需先接受校內輻射防護講習課程三小時以上，並通過測驗後始得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本校之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
	清華大學原科中心：

khlin@mx.nthu.edu.tw


註：所稱之合格人員，系指下列人員：

(1)領有輻射安全證書者。

(2)領有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第二條所列各項輻射相關執業執照者。

相關之執業執照說明如下： 

1. 放射線科、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執業執照。

2. 依醫事放射師法核發之執業執照

3.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

4.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五項及第三十條第二項之運轉人員證書。

(3)接受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之訓練並領有證明者，所規定之訓練係指下列之一，並取得證明者：

1. 主管機關認可之輻射防護訓練業務者或設施經營者依輻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之訓練。

2. 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取得輻射安全、保健物理、放射物理、輻射生物、輻射度量、輻射劑量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有關輻射防護相關課程二學分以上。

(4)教育部認可之大專校院教授輻射防護相關科目講師以上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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